
澄医会〔2014〕39号

关于转发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2015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

现把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5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直接把2015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至无锡市医学会学会部，并把申报清单报江阴市医学会。

附件：关于做好2015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江 阴 市 医 学 会
2014年8月4日
抄送：市卫生局、市科协、市民政局、无锡市医学会。
江阴市医学会                                2014年8月4日印发    
附件：

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锡继医委办发〔2014〕3号

关于做好2015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卫生局，新区社会事业局，市医院管理中心，局各直属单位，有关学术团体：

为做好2015年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

请各单位按照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申报2015年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苏继委办发〔2014〕3号，见附件）要求，认真组织申报。新申报的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书面材料（国家级一式三份、省级一式两份）和项目评审费（国家级、省级新申报项目200元/项，备案项目100元/项）请于8月15日前交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备案项目材料请于12月20日前交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由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核后统一报送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二、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

根据《关于修订《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办法》和《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的通知》（锡卫科教〔2014〕9号）要求进行，新项目书面申报材料须有授课教师签名，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的学科专业请参照国家级和省级项目。

申报书面材料（一式一份）由举办单位直接报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申报表格请登陆无锡市医学会网站（http://www.wxcma.org/）下载，并同时将申报材料电子文本发至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邮箱wxyxh807@126.com。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新申报项目截止日期为年9月20日，备案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12月20日。新申报项目、备案项目评审费分别为100元/项、50元/项。
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对立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考核评估，对评为优秀等级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给予以奖代补，对公布立项但未举办或举办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问题的项目负责人暂停其申报资格1年并通报批评。

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7月16日

	抄送：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无锡市卫生局办公室                      2014年  月  日印发


附件

江苏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文件
苏继委办发〔2014〕  号
关于申报2015年国家级和省级继续

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各市卫生局，昆山、泰兴、沭阳县（市）卫生局，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申报2015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14〕06号）要求，现就做好2015年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的网址

   （一）申报国家级项目的网址：http:// cmegsb. cma.org.cn

   （二）申报省级项目的网址：http://jscme.jsma.net.cn

　  二、申报项目的时间

　 （一）申报新项目时间：2014年7月15日—8月25日。

　 （二）办理项目备案时间：2014年7月15日—12月30日。

　　三、申报项目学科范围

　　申报的学科专业包括基础医学（基础形态和基础机能）、临床内科学（含传染病学科和精神卫生学科）、临床外科学（含麻醉及皮肤、性病学科）、妇产科学、儿科学、眼耳鼻喉科学、口腔医学、影像医学、急诊学、医学检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医学教育与卫生管理、全科医学与康复医学。2015年国家级以及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内容应符合卫生人才培养的需求，突出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推广性的特点。为加强医学紧缺人才培养，我省将鼓励和支持申报全科、儿科和精神卫生等继续教育项目。

　　 四、有关要求

　　（一）申报新项目必须通过所在单位或学（协）会审核同意后逐级上报。已举办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二）每位项目负责人新申报的国家级和省级项目的数量限定为2项以内。

　　（三）在网上申报新项目或办理项目备案的同时，要求报送纸质申报表或项目备案表。报送的打印材料应与网上申报的内容完全一致并按规定要求加盖公章(注：项目网上申报后，点击项目的申请代码可显示所申报项目并进行打印)。新项目申报表“授课教师签字栏”须有授课教师签字。

   （四）凡今年没有填报项目执行情况等办班材料的项目负责人，将暂停其申报资格。

   （五）每个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每年举办的期（次）数不超过6期（次）。

   （六）申报日期截止后，无网上申报或无打印申报材料均视为无效申报。

   （七）主管部门在项目审核时，如对项目内容做必要的调整或修改，则以调整或修改后的网上申报数据内容为准。

   （八）所有报送打印申报表和备案表的单位，请寄至省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地址：南京市中央路42号省医学会楼313室；邮编：210008；联系电话：025-83620690）。

江苏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7月15日












江 阴 市 医 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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